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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职函〔2023〕1号

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年江苏省职业教育
专业教学资源库遴选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职业院校：

为深入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

见》（中办发〔2022〕65 号）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

的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22〕

5号）等精神，深化“三教”改革，推进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建

设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，根据《职业教育提质培

优行动计划（2020-2023）》和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发展规

划》中的任务安排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3年江苏省职业教育

专业教学资源库遴选建设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遴选范围和数量

省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面向省内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

职业学校（含职教本科学校）进行遴选、立项。2023年共遴选

建设 50个左右。

二、申报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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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职业学校（含五年制高职办学单位）资源库项目由各设

区市教育局初评后统一报送省教育厅，每个设区市推荐资源库不

超过 3个。近 3年获得过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明显地区的设区

市可增加 1个。

高等职业院校（含职教本科学校）资源库项目由各校直接报

送省教育厅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、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建设单位、省

高水平高职学校每校推荐资源库不超过 2个，其他高职院校每校

推荐资源库不超过 1个。

三、遴选建设程序

（一）单位初选申报。各地各校组织开展专业教学资源库初

选，科学论证申报项目，将建设基础好、服务面向准、产教融合

深、培养质量优的专业教学资源库，按照名额要求推荐申报省级

专业教学资源库。

（二）省级遴选立项。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遴选工作遵循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科学统筹专业布局，分专业大类建设省

级资源库，联合主持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2家。评审主要从建设规

划、建设规模及质量、团队水平、应用效果、管理及运行机制等

方面进行综合评价。省教育厅将在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中择优推

荐申报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。

（三）学校建设维护。按照建用同步原则，根据《职业教育

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工作手册（2019）》明确的建设内容及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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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更新、不断完善，于 2023年秋季学期前完成申报承诺的全

部建设内容，并在江苏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进行展示分享。

（四）省级考核验收。资源库上线运行满一年后，省教育厅

将对照立项备案的建设方案，对各项目进行考核验收，通过验收

的认定为省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。未能如期建成的可申请

延期，延期不得超过一年。

（五）省级管理监测。省教育厅将对公布的省级专业教学资

源库实施动态管理、跟踪监测，并进行汇总、发布和展示，不断

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。对于出现严重质量问题、团队成员违背师

德师风、未持续更新完善等问题的资源库，将予以撤销。

四、申报材料报送

（一）申报资源库名称以“xx院校 xx专业教学资源库”命名，

同一学校同一专业已立项的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不得重复申

报（包括联合主持单位）。

（二）请各地各校于 2023年 2月 16日前报送电子版和纸质

版材料，包括申报书（见附件 1）和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。电子版

材料（含 Word 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 版）发送至邮箱

jsjywzjc@126.com。纸质版申报书一式两份，单独装订成册（A4

纸大小，双面打印），汇总表一式一份。纸质版材料寄送至南京

市北京西路 15号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 608室。联系人：李

永乐、刘晓峰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667。



—4—

附件：1.江苏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申报书

2.2023年江苏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汇总表

省教育厅

2023年 1月 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